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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實例演習期末報告-第 12題 

 

報告人:法學二/410610003/葉芸宇、法學二/410610013/周柏誠 

評論人:法學二/410610030/應成安、法制二/410620026/廖昱愷 

 

十二、甲並無擔任藝人經紀人的任何經驗與能力，民國（以下同）110 年 1 月 

見 A 國籍藝人乙男隻身到我國發展，並在網路上徵求經紀人，甲乃以一人分飾 

經紀團隊多名成員之方式透過網路聯絡、接近乙。甲以自己名義出面與乙相見

並熟識後，進一步使乙誤認未曾謀面之其他各個實際上由甲扮演之角色可助其

在我國演藝圈發展，乃與甲簽訂經紀契約，約定由甲擔任乙之經紀人。其後，

甲為進一步對乙之行為加以操控，於 110 年 3 月得知乙與一般女性交往後，

乃透過甲扮演之經紀公司員工「丙」聯絡乙，且以要乙對公司效忠為由，要求

乙依指定之姿勢、角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再將影片檔案

存於隨身碟交付甲，由甲轉交公司高層。「丙」並揚言若乙不從，將對其演藝活

動全面封殺。乙為求在我國演藝圈發展，無奈僅能依上述指示拍攝影片，並將

檔案存於隨身碟交付甲。其後乙因演藝事業全無進展，乃報警處理。試問：依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爭點】 

1. 甲使乙誤認未曾謀面之其他各個實際上由甲扮演之角色可助其在我國演藝圈

發展，乃與甲簽訂經紀契約之行為是否成立刑法第 339條第 2項詐欺得利

罪? 

2. 甲扮演之經紀公司員工「丙」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

224條強制猥褻罪? 

3. 刑法上猥褻行為之定義? 

4. 甲扮演之經紀公司員工「丙」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

228條利用權勢猥褻罪? 

【擬答】 

(一) 甲使乙誤認其扮演之角色可助其在我國演藝圈發展，而與甲簽訂經紀契約

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39條第二項之詐欺得利罪: 

1.客觀構成要件: 

(1)依刑法第 339條第二項規定:「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

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所謂前項之方法，為行為人須以施用詐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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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相對人陷於錯誤，處分其利益，使其利益損失
1
。詐術係指傳達與

事實不符的資訊行為2，即行為人以對事實的虛構、扭曲或遮掩的方

式，傳達不符合事實之資訊於他人3。而陷於錯誤係指相對人因詐術

而使其產生偏離事實之想法4;相對人利益損失則是指行為人造成相對

人財產上損失，且該損失與行為人所得之不法利益形成直接關係與對

等關係5。依多數見解，本罪乃保護被害人之整體財產6。本條所稱財

產上不法利益，係指財物以外一切無法律原因之財產利益，不論其有

形或無形，也不論消極或積極的財產利益7。又有實務上指出，所謂

利益為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

財產上不法利益8。 

(2)本案中，甲使乙信其可幫助自己在演藝圈發展，而與之簽訂經紀契

約，且甲之詐術、乙之錯誤和兩人契約的締結間具因果關係，屬甲施

以詐術致乙陷於錯誤而使兩人締結一雙務契約當屬無疑。惟乙是否因

締約而受有損害不無疑問，如前述，多數見解認為本罪乃保護被害人

之整體財產，且依學說見解，當與損失相同的具體財產危險出現時，

即構成財產損失9。而本案之情形屬典型之締約詐欺，財產損失的判

斷標準以締約前後的財產狀態做比較，若受騙之相對人取得之請求權

價值低於其所要負擔之履行義務時，即可肯定危險損失存在10。依題

示，甲無擔任藝人經紀人的任何經驗與能力，且一開始便不打算履行

契約義務，故乙在契約中所取得之請求權，因甲之經驗欠缺，與其應

負之義務不相當，且因甲自使無履行義務之想法，在乙因錯誤而與甲

簽約時，危險損失就已出現11，而具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且因債之相

對性，故甲取得之利益為乙之勞務給付之請求權，自無疑問。 

 

2.主觀不法構成要件: 

(1)依法條所示，行為人必須具有詐欺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

有之意圖，而為本罪的行為12，始具本罪之主觀構成要件。本罪的不

法意圖應為獲利意圖。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追求客觀違法的財產利益之

                                                      
1 許澤天，刑法分則上冊，新學林，頁 110，2022 年 2月四版。 
2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元照，頁 452，2006年 10 月五版。 
3 同註 1，頁 114。 
4 同註 1，頁 124。 
5 同註 2，頁 458。 
6 同註 1，頁 109；蔡聖偉，所有權犯罪與侵害整體財產之犯罪(下)，月旦法學教室，元照，70

期，頁 51，2008年 8月；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新學林，頁 750，2022年 8月十八版。 
7 同註 2，頁 464。 
8 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3534 號刑事判決 
9 同註 1，頁 143。 
10 同註 1，頁 144-145。 
11 同前註。 
12 同註 2，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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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意圖，即足以當之本罪的不法獲利益意圖。所謂客觀違法的財產

利益，即指並無法律上原因的財產利益13。 

(2)本案中，甲以取得債權上請求權之意圖，前後分飾多角，並透過網路

接近乙，自可知甲為實現犯罪之構成要件結果具備相當的計畫與實行

行為，應可認甲有知與欲而肯定故意。 

 

3.甲之行為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之適用，具備違法性與有責性。甲成立

刑法第 339條第二項詐欺得利罪。 

 

(二) 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24條強制猥褻罪: 

 

1.客觀構成要件: 

(1)依刑法 224條之規定，行為人須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

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始成立強制猥褻罪。 

(2)依法條所示，強制猥褻罪之強制手段包含強暴，即對被害人實施不法

腕力，使其意思自由受到壓制；脅迫，即以惡害通知被害人，使其心

生畏懼，意思自由受到壓制；恐嚇，即以惡害通知被害人，使其心生

畏懼，意思自由受到壓制之程度未達脅迫之強度者；催眠術，即使人

喪失知覺而進入昏睡之方法，以及其他違反意願之方式14。此外，依

學說見解認為此處的強制行為在客觀上須創造有助於後續猥褻行為之

條件，亦即排除、壓制或減低被害人的反抗可能性，且主觀上必須基

於後續猥褻之目的，而實行強制行為，即強制故意和猥褻行為間須有

目的關聯性15。 

(3)本案中，甲為使乙拍自慰影片而假扮丙，以丙之名義通知乙若其不從

將全面封殺乙，以攸關乙財產利益之惡害通知乙，使乙心生畏怖而不

得不屈從於甲，屬壓制乙意思自由之脅迫行為。 

(4)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依多數實務見解，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

觀上有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舉

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

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

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

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16。惟近期實

                                                      
13 同註 1，頁 155；同註 2，頁 462。 
14 此處在學說上有爭議，然非本案之重點，故不在此贅述。 
15 許恒達，乘機襲胸案刑責再考──評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2年度侵上訴字第 47 號判

決，台灣法學雜誌，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社，233 期，頁 156-157，2013年 10月。  
16
 最高法院 109年台上宇第 180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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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17
與學說

18
見解有認為行為人主觀上無須有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只

須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舉動或行為即可。 

(5)本文認為基於本條係為保護被害人性自主權所設之規定，為充分保護

被害人，應認行為人只須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舉動或行為

即可該當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本題中，甲要求乙依指定之姿势、角

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屬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

之猥褻行為，加上前述之強制行為，甲之行為屬強制猥褻行為無疑，

故應肯定其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2.主觀構成要件: 

(1)依法條所示，強制猥褻罪之主觀構成要件需有強制故意和猥褻故意，

始成立本罪。且如前述，強制故意和猥褻行為間須有目的關聯性。 

(2)本案中，甲明知脅迫乙拍攝自慰影片屬強制猥褻行為仍決意為之，具

強制故意和猥褻故意，且依題示可知，甲脅迫乙是為了讓乙拍攝自慰

影片，甲之強制故意和猥褻行為間有目的關聯性，故主觀構成要件該

當。 

 

3.甲無阻卻違法和阻卻罪責事由，具違法性和有責性，成立刑法 224條強

制猥褻罪。19 20 21 

                                                      
17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3850 號刑事判決。 
18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元照，頁 270，2022年 9月五版、甘添貴，刑法各論(下)，三民，

頁 256，2015年 5月四版；蔡聖偉，親吻與猥褻──評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五四

號判決，裁判時報，元照，41 期，頁 43~45，2015年 11 月。 
19 本題若依多數實務見解，因甲主觀上無滿足個人性慾之意念，甲之行為非屬猥褻行為，然因

甲仍有對乙之脅迫行為且使乙行無義務之事，即拍攝自慰影片，且甲之封殺手段和為使乙拍攝

自慰影片之目的皆屬非法，因此仍會成立刑法 304 條之強制罪。 
20 110年 5月 21日增訂刑法第 222條之 1條第一項第 9款，於同年 6月 11 日開始施行。 

 (一) 刑法 224 之一條規定犯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 222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者，論加重強制猥

褻罪，依現行刑法第 222條之 1條第一項第 9款之規定「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

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甲之行為可能成立加重強制猥褻罪。 

 (二)本案中甲要求乙自行拍自慰影片並非由行為人甲於強制猥褻過程中錄影且甲亦未將該影片

散播，自無本款不法加重事由而不該當刑法 224之一條加重強制猥褻罪。 
21
 依現行刑法，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9條之 2第一項的以強

制行為使本人攝錄性影像之罪: 

 (一) 刑法第 319條之 2第一項規定「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以照

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或使其本人攝錄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本案中，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自慰影片否則將封殺乙，以攸

關乙財產利益之惡害通知乙，使乙心生畏怖而不得不屈從於甲，屬違反乙意願之脅迫行為當無

疑問。而所謂性影像，則依刑法第 10條第八款之規定判斷，本案中甲要求乙依指定之姿勢、角

度與性器反應，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符合第 10條第八款第二目之規定包含「性器或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和第三目之「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

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屬於刑法所定義之性影像，故甲之行為符合本項之客觀構成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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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以丙名義要求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28條利用權勢猥

褻罪: 

 

1.實務見解認為本條之行為人和被害人間須有基於親屬、監護、教養、教

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在法律上或事

實上有監督、扶助、照護關係22，屬於純正身分犯，然依題示，甲所

扮演之丙在乙之認知中為經紀公司之員工，因乙和丙間無制度上或實

質上的權力支配關係，不符合利用權勢猥褻罪之規範客體。 

 

(四) 競合:甲使乙誤認其扮演之角色可助其在我國演藝圈發展，而與甲簽訂經

紀契約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39條第二項之詐欺得利罪，而甲以丙名義要求

乙拍攝自慰影片之行為第 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因甲的兩個行為係出於兩

個不同犯意，故應依刑法第 50條第一項實質競合，數罪併罰。 

                                                      
 (二)甲明知以脅迫之手段使乙自行拍攝性影像將侵害乙之隱私和性自主權卻仍欲使其發生，故

甲之行為符合本項之主觀構成要件。 

 (三)甲無阻卻違法和阻卻罪責事由，具違法性和有責性，成立刑法第 319條之 2第一項的以強

暴手段使本人攝錄性影像之罪。 

 (四)惟本案發生時間係於 110年 3月，而本法係於 112年 2月 10日開始施行，甲為此行為時

並無此條規定，依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原則和第二條第一項從舊從輕原則，本案不得以此法處

罰。 
22
 最高法院 104年台上宇第 424 號刑事判決。 


